
   

 

农民工工会：突破农村劳动力转移瓶颈的制度创新 

文/王冠群 

   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与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行的发展大趋势。据统计，目前，中
国农民工的数量已接近2亿人。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
68%，建筑业占8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在城市环保、家政、餐饮服务等行业，
农民工的比例更是高达90%。2004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
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却遇到了瓶颈制约，转移速度连续多年
放缓。自2003年起，一度仅在个别的行业、地方出现的用工短缺迅速的蔓延到珠三角、长三角、闽
东南等国内多个地区，历时1年多，并逐步演变为局部地区招不到工的“民工荒”。2005年春节
后，“民工荒”进一步加剧，有更多的地方和企业招工困难。 
   究其原因，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农民工不愿干（即经济学中所
称的“自愿性失业”）。由于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在基本的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劳动
安全卫生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在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 农民工选择了“用脚投票”, 即当其
合理合法要求无法通过企业内部得到满足时, 只好选择离开此企业或产业, 到别处做工或回归务农
的理性选择行为。这折射出了农民工权益维护的老话题。在改革进程中, 我国的劳资关系正处于转
化和重构之中, 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农民工一直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这正体现出我国转
型期劳动市场的一种制度性缺陷。这种完全由资方单向操控的工资决定机制, 根本不是成熟市场条
件下的供求关系和自由交易行为。当然, 劳动交易的均衡关系具有特殊性, 并不像自由价格决定的
一般物品的市场均衡。因为一般物品的需求满足可以通过非常便捷的选择来实现, 但是单个劳动力
求职的选择过程成本很大, 而且在利益受到侵害需要维权时, 对于个人特别是对于学识水平不高的
农民工来讲, 弱势地位造成的代价几乎是不堪忍受的。这样, 就需要通过建立维权组织这一有效途
径来和资方谈判工资或协商维权。而农民工维权组织的缺失正是劳动执法部门执法难和长效维权机
制难以建立的关键，是造成“民工荒”的真正“荒源”。由于维权组织缺失, 广大农民工人数多而
分散, 没有形成合力, 不利于弱势地位的改善；当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时, 农民工维权势单力
薄, 也使劳动执法部门针对个人调查取证和执法存在困难。由于农民工维权组织缺失, 没有代表其
声音的发言机制,使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缺少与资方对话、与劳动执法部门沟通的桥梁。在“强资
本、弱劳工”、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劳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当农民工无法通过自
身努力来维护合法利益时, 缺乏组织保护的农民工只有选择用脚离开。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民工荒”是农民工在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权力格局中所做的不得已抗争。因此, 要建立长效的维
权机制, 必须建立农民工的维权组织。 
   二是农民工干不了（即经济学所称的“结构性失业”）。当国家拆除了户口、就业用工等农
民工进城的围墙，现代化的都市张开双臂欢迎农民进城时，农民工的技术素质问题却显得越加迫切
和突出。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之后的职位跨度较大，而且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普遍不高，加上市
场信息匮乏和经济水平的限制，导致农民工缺乏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民工就业范围很窄，不
能满足一些技术含量较高企业用工的需要。现有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体制存在“输出地—输入地”
间的空档。党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曾提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十六字方针：“公平对
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目前，学界更多强调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公平对
待”，如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
工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农民工进城后，脱离或部分脱离了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
系网络，但又难以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不能满足正常的社会心理需要，以及从社会
关系网络中获得发展的资源，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在试图突破农村劳动力转移瓶颈时，我们
也应当强调“搞好服务”。在城市，应成立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专门管理与服务组织，与输出地的机
构合作，共同对农民实施管理与提供服务。总之，要成立各个层级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在全
国形成一个针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网络。这需要专门组织及其它社会团体向农民工提供具有针对
性的服务。例如，对农民工加强培训（培训不应仅包括技能培训，还应包括法律、卫生、城市生活
知识等培训），为农民工提供恰当的服务设施（如廉价的住房、医院、学校、娱乐设施等），设立
农民工的服务咨询机构（可聘请专业人员为其进行就业、生活方面的指导）等，建立比较完善的就
业信息系统。管理与服务组织在劳动市场上应该起到信息沟通的作用，完善的劳动力就业系统，可
以使劳动力双方及时有效地进行沟通，大大降低供求双方的交易成本。 
   一般来讲, 市场条件下调整劳资关系、维护劳工权益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靠国家颁布劳工

 



标准, 建立相关管理与服务部门等，通过行政力量来强制实施；二是由工人自我组织, 用自己的力
量和资方谈判、交涉，以及通过自我服务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而“集体规制”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
劳资关系的基本方式。所谓“集体规制”, 就是集体劳动法律调整的规范, 它要求劳工通过行使团
结权来成立自己的工会, 并通过组织的形式和资方进行谈判, 在法律范围内, 以谈判、协商甚至罢
工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自我管理与服务提升福利水平，政府不直接介入劳资双方的关系, 
而是以第三方的身份来平衡协调劳资关系，并支持指导劳工的自我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 
   近年来, 随着我国农民工的集体意识、维权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 他们的组织化程度
也有很大提高。目前，一些农民工也自发地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组织。这种组织以地缘、血缘为纽
带；以亲戚加老乡关系组成帮派，虽然在维护自己权益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这种松散的非正式
组织对于社会稳定和法治社会建设也具有某种负面作用。而工会的基本目标和合法地位, 农民工正
成为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事实,都决定了农民工维权及自我管理和服务组织的建立与选择应是工
会。农民工工会正在蓬勃发展, 自2003 年8月9日全国总工会宣布将尽可能多地组织农民工入会, 
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 3400 多万农民工便加入了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打工地城镇工会组织，这
充分说明农民工对维权以及自我管理与服务组织的渴求和加入工会的可行性。各地工会组织在平衡
劳资力量，协助二者之间构建和谐共同平台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天津市总工会城建工委主任张
怀义表示，天津城建系统有外来农民工5.6万余人。从2000年第一个农民工工会建成到现在，城建
系统已经建立农民工工会255个，有34738名农民工加入了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工
为天津的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 农民工工会的成立, 就目前来说其象征意义尚大于实质意义。针对农
民工“侯鸟式”的打工特点，农民工工会的会员发展、组织模式建设、职能定位等虽然有了一些积
极的探索，还尚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首要的是应保证工会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民主化, 职权行使能
够独立, 真正代表农民工阶层利益, 担负起劳资谈判、解决劳资纠纷以及自我服务的使命。为农民
工这一“流水的兵”打造维权和自我服务“铁打的营盘”，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更是突破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制度瓶颈，以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
目标的需要（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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